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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救助”值得一赞
文/梅 新

为了切实解决城乡居
民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
基本生活困难，自治区民政
厅、自治区财政厅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
时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

在细化临时救助对象和类
别、优化审核审批程序、科
学制定救助标准、拓展完善
救助方式等方面进行明确
要求和规定，以加快形成救
助及时、标准科学、方式多
样、管理规范的临时救助工
作格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基本生活权益。（10月10日
《北方新报》）

根据救助对象的家庭

人口、困难类型、困难程度和

困难持续时间等因素，分类

细化救助标准，积极开展“先

行救助”工作，值得点赞。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

云，人有旦夕祸福。临时救

助制度就是国家对遭遇突

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

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

本生活陷入困境者，给予的

应急性、过渡性的救助，是

发挥社会救助托底线、救急

难作用，解决城乡困难群众

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生活

困难惠民制度。当然，“先行

救助”不是无序救助，在急难

情况缓解后，仍要认真登记

救助对象、救助事由、救助金

额等信息，补齐经办人员签

字、盖章手续。因此，实行“先

行救助”，既要确保救急，又要

避免资金被滥用，这就需要强

化监管。通过完善相关监督机

制，推动救助政策落地生根、

救助资金按时到位，真正编

密织牢基本民生安全网。

评论投稿信箱：bfxbbt

xw@163.com，请注明“本

土声音投稿”。

入住了10年的房子，
在早已交清房款、两共基
金和契税等一切费用后，
还是没有能够拿到房产
证，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惠
民家园小区的几百户居民
感到很无奈。（10月10日
《北方新报》）

入住多年拿不到房本

的现象并非偶发，究其根

源，绝大部分是因为房企

存在违规操作所致。而惠

民家园开发商给出的解

释，把过错都推在业主身

上，比如找不到人和拖欠

暖气费、物业费等欠费问

题，唯独没谈自身原因。

《北方新报》在9月26日，曾

对惠民家园小区因两共基

金未缴纳导致维修外墙搁

浅一事进行了报道。两共

基金没有缴纳，影响的并

不只是维修，更重要的是，

房本因此无法获得。东胜

区房地产管理局说的很明

确，目前该局只收到惠民

家园小区7号楼十几户人

家缴纳的10多万元两共基

金。其他部分，该小区的开

发商均未向东胜区房地产

管理局缴纳。待房地产企

业将所欠费用缴清后，方

可办理后续业务。

业主不交钱是拿不到

钥匙的，谁在拖欠两共基

金一目了然。而且，“拖欠

暖气费、物业费”等物业纠

纷，与房本的获取是两个

法律关系，不能相提并论。

以此推卸责任，在法理上

站不住脚。如果开发商真

有诚心解决该事，必须先

把欠费缴纳，完成项目的

合法流程。在此基础上，方

有资格与业主掰扯孰是孰

非。

下个月开始，《北京

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

（以下称《条例》）将正式

实施，届时电动自动车须

登记挂牌才可上路。

据交管部门统计，

2013年至2018年8月，全

市发生涉及非机动车交

通事故30余万起，其中涉

及电动自行车的约18.7万

起，占非机动车事故总数

的60%，占交通事故总数

的18%~20%，共造成1621

人死亡，近19万人受伤。

这样的数据，是与我

们日常生活的感同身受

一致的。电动自行车，尤

其是超标的电动自行

车，逆行、闯红灯时有发

生，尤其是快递、送餐等

商用车辆，违法改装，几

乎成了货车，车主集体

违规骑行，让其他骑车

人和机动车驾驶人心惊

胆战。

此次新规，对于非法

改装电动自行车和超标

自行车无疑是一剂有效

药。治理完超标电动车和

非法改装车之后，立法部

门和执法者不能忘记另

外一个交通隐患———老

年代步车。

老年代步车等各式

各样的电动车，满大街随

处可见。这类低速电动车

是“四不像”，有4个轮子，

外形很像汽车，各项技术

指标基本不符合汽车强

制性标准，安全性能差，

加剧交通混乱，易发交

通事故，交通隐患更为突

出。

针对动力驱动的三轮

车、四轮车，还有摩托车以

及快递、外卖等行业用车，

《条例》在审议过程中明确

了其机动车属性，并规定

按照国家和北京机动车

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

据此，市人大常委会

对《北京市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办法》（以下称《实施

办法》）进行了修改，修改

后的《实施办法》规定，北

京禁止生产、销售未经国

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

许可生产的摩托车（含轻

便摩托车），动力装置驱

动的三轮车、四轮车。

《实施办法》对生产

源头和销售渠道进行了

规范，同时将三轮车、四

轮车等归为机动车管理

范畴，这是治理这类老

年代步车的一种方向。

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治

理后，老年代步车也能

“刹车”。

这样，既是在法制社

会当下树立有法可依、执

法必严的舆论导向，也是

给其他在道路上合法行

驶的人员和车辆一个公

平公正的交代。

陪练师傅一开始很

热情，但没练多久就开始

推销额外产品和服务；先

以低价诱使消费者上车，

再以各种理由加价；不少

陪练教练用私家车充当

教练车，而且很多教练没

有相应的教练资格……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汽车

陪练市场不断发展成熟，

但仍时有乱象发生，亟待

规范。

这正是：学车有人陪，

圈套亦相随。陪练须规范，监

管莫放水。

据媒体报道，10月9日
下午，四川达州人行道路
面塌陷事故中被困的父子
二人被寻获，遗体被救护
车载离现场。此前救出的
两名被困者经抢救无效死
亡，事故共导致4人遇难。

杨玉龙评论说：尽管官

方尚未公布此次地陷原因，

但城市路面缘何总是塌陷

值得反思。城市的快速发展

令人欣喜，但前提是，安全才

是城市发展的根基。公开资

料显示，马路出现“天坑”并

非小概率事件。综合成因，除

去天灾，更多的是“人祸”。比

如，地下管线埋设、城市规划

建设不科学等，这些为城市

“挖”下随时要人命的天坑。

因此，城市建设资金，

不仅要投入到美化、亮化、

绿化等城市地表，更应投入

到“地下”，做好“里子”文

章。因为，地表下的有序与

安全，也是城市管理者、建

设者的“良心”所在。路面塌

陷不能成城市发展之痛，城

市宜居当以安全为基。

陪练乱象
文/苏 砥 画/曹 一

老年代步车也该“刹车”了
文/魏 妮

电梯安全无小事
文/程绍德

10月9日，家住呼和浩
特市玉泉区楠湖郦舍小区
54岁的王女士去2号楼3单
元14层的朋友家串门，临近
中午乘坐电梯准备回家，
却遭遇了被困电梯内的惊
魂一幕。（10月10日《北方新
报》）

有一则耳熟能详的电

梯广告，将乘坐电梯称为

“上上下下的享受”。的确，

在不发生故障的情况下，电

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

大的方便与舒适。但是，如

果电梯频频“发脾气”，动辄

伤人，乘坐电梯就由享受变

为担忧乃至惶恐了。这不，

在采访中，不少业主告诉记

者，楠湖郦舍小区是新建的

小区，入住不到4年，电梯频

频出现故障，让他们感到不

安。

按照相关规定，电梯至

少每15天就应进行一次日

常维护保养与检测，但是因

为电梯的维保费用较高，不

少小区物业都将其忽略了。

如此一来，所谓的“电梯安

全监管维护”，也成了应付

差事，这无疑在客观上造成

了电梯的过早老化、损坏，

一些“电梯惊魂”事件往往

就在不经意间上演。

作为小区物业，在经营

成本上精打细算没有错，但

是关系到业主生命财产安全

的开支一分一厘都不能节

省，电梯安全无小事，一旦因

电梯故障造成伤亡事故，那

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拿不到房本岂是业主的错？
文/山 歌

路面塌陷不能成城市发展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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